2023年度桃源县统计局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23年度财政资金进行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桃财函〔2024〕5号）等文件精神，受常德市桃源县财政局委托，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常德分所对2023年度常德市桃源县统计局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常德市桃源县统计局（以下简称“县统计局”）属于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设办公室、法规督察股、业务股、综合核算股4个职能股室。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7250064304905。单位负责人：周慧英。机构办公地址：常德市桃源县政府大院内。

截至2023年底，核定编制23名，实有在编人员22人，劳务派遣人员9人，退休人员17人。

（二）单位主要职责

1.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的改革，完成国家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
2. 组织宣传和贯彻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3. 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及统计调查计划，建立健全县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

4.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重大县情县力普查计划与方案，组织实施全县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县情县力普查，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县情县力方面的统计数据。

5. 组织实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统计调查。

6. 组织实施能源、投资、消费、价格、收入、科技、人口、劳动力、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社情民意等统计调查。

7. 组织各部门的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统计调查。

8. 对全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小康建设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9. 审核县直各部门的统计调查计划及其调查方案，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
10. 指导全县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管理全县统计专业资格考试、职务评聘和从业资格认定工作。

11. 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基层单位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12. 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财务情况

1.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单位资产总额158.99万元，负债总额1.31万元，净资产总额157.68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及净资产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净额
	25
	其他应付款
	1.31

	固定资产净值
	133.99
	负债合计
	1.31

	
	
	累计盈余
	157.68

	
	
	净资产合计
	157.68

	资产合计
	158.99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158.99


（2） 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3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716万元，年内调整预算287.97万元，决算收入1003.9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03.97万元。上年结转478.44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1482.41万元。
2023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7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9万元，项目支出337万元。部门决算支出1290.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18.63万元，项目支出972.16万元。年末结转结余191.62万元。

（四）单位绩效目标

1. 绩效总目标

对桃源县国民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完成国家、省、市统计报表报送任务以及各项调查任务；向县委、县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提供统计保障。

2. 2023年度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

①统计编制。全年完成统计分析20篇，《桃源统计月报》编辑出版12篇，《2023年桃源统计年鉴》编印1000本。统计数据准确率100%。
②执法检查。统计执法检查企业20家。统计执法案件办结率100%，统计执法程序合规率100%。
③数据调查。住户调查120户，劳动力调查960户，每个调查点入户调查16户以上，全县劳动力调查点调查频率1次/月/户，粮食监测样本点15个，畜禽监测样本点村62个，新设小微企业调查对象数6个，民意调查2批次，选聘普查指导员、普查员1300名，经济普查单位（含个体户）98057个。调查乡镇覆盖率100%，新设小微企业合规率100%，普查走访覆盖率100%，普查员素质达标率100%，经济普查政策知晓率90%以上。
④党建任务。党建工作考核合格率100%。
⑤时效指标。各项任务完成及时率100%。
⑥成本指标。支出合理合规率100%。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有序推进经普调查，提高统计服务水平；力推企业入规入限，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②履职效能。年度政府考核结果为“优秀”。 
③满意度。经济普查对象满意度≥90%；经济普查调查员满意度≥90%。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 基本支出预、决算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37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1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6.75万元，年内调减预算51.67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344.08万元。

2023年基本支出决算318.6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92.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4.3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8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5.45万元。

2. 基本支出决算数与预算数、上年数对比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22年决算
	2023年预算
	2023年决算
	2023年决算较预算增+（减-）
	2023年决算较上年决算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工资福利
	320.85
	318
	292.5
	-25.5
	-8.72%
	-28.35
	-9.69%

	2
	一般商品和服务
	60.52
	60
	24.32
	-35.68
	-146.71%
	-36.2
	-148.85%

	3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
	1.81
	0.81
	44.75%
	1.81
	100.00%

	合计
	381.37
	379
	318.63
	-60.37
	-18.95%
	-62.74
	-19.69%


2023年基本支出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60.37万元，减少18.95%。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25.5万元，主要原因系2023年退休3人，新增3人工资系数较退休人员低，基础绩效奖决算金额较预算减少7.5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35.68万元，主要原因系部分公用经费支出在项目经费中开支，如在统计调查工作经费中列支工会经费5.22万元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0.81万元，主要原因系将慰问退伍军人及老干补助纳入个人和家庭补助未纳入年初预算。
2023年基本支出决算数较2022年决算数减少62.74万元，减少19.69%，主要原因系2023年部分公用经费支出在项目经费中开支。

3.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3年三公经费支出决算18.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4万元，无因公出国（境）及公务用车维护费支出。三公经费决算与预算数、上年数对比情况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22年决算
	2023年预算
	2023年决算
	2023年决算较年初预算增+（减-）
	2023年决算较上年决算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公务接待费
	19.75
	19.9
	18.4
	-1.5
	-8.15%
	-1.35
	-7.34%

	2
	合计
	19.75
	19.9
	18.4
	-1.5
	-8.15%
	-1.35
	-7.34%


上表反映，2023年三公经费决算较年初预算和上年决算均有减少，整体控制较好。
（二）项目支出情况

1. 项目支出预、决算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337万元，年内调整预算339.64万元，上年结转461.69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1138.33万元。

2023年项目支出决算972.16万元，年末结转结余166.1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年初预算
	上年结转 
	本年调整 
	可执行指标 
	决算金额 
	结转结余

	
	
	
	
	
	
	
	
	

	1
	经济普查工作经费
	150
	　
	100
	250
	173.4
	76.6
	

	2
	劳动力调查专项经费
	30
	33.15
	-9
	54.15
	44.91
	9.24
	

	3
	粮食和畜禽监测工作经费
	80
	65.18
	211.01
	356.19
	356.19
	　
	

	4
	民情调查专项经费
	25
	7.21
	5.51
	37.72
	37.72
	　
	

	5
	全县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及城乡住户收支调查经费
	50
	31.31
	-10
	71.31
	47
	24.31
	

	6
	统计调查经费
	　
	18.38
	9.73
	28.11
	28.11
	　
	

	7
	企业入规入限奖励资金
	　
	136.4
	　
	136.4
	120.5
	15.9
	

	8
	四上企业经费
	　
	116.74
	　
	116.74
	93.27
	23.47
	

	9
	国家统计督察经费
	　
	　
	36
	36
	36
	　
	

	10
	人口普查经费
	　
	6.9
	　
	6.9
	6.9
	　
	

	11
	其他
	2
	46.42
	-3.61
	44.81
	28.16
	16.65
	

	合  计
	337
	461.69
	339.64
	1138.33
	972.16
	166.17
	


2. 项目支出管理情况
县统计局项目资金管理主要参照单位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经济普查工作经费、粮食和畜禽监测工作经费主要用于调查人员劳务费及差旅支出；劳动力调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入户调查慰问品购置及调查人员补助开支；全县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及城乡住户居民收支调查经费主要用于调查人员补助；企业入规入限奖励资金、四上企业经费主要用于统计员补助开支及新入规企业补助；统计调查经费主要用于统计差旅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三）预算管理情况

县统计局根据单位人员情况和财政定额标准，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编制年度部门预算。预算编制遵循“两上两下”的流程，经县人大审查批准后，由县财政局批复下达。

县统计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支出由经手人写明事由、证明人签字，3000元以下支出由分管财务领导签批，3000元以上支出，由局财经领导小组集体签批。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 产出数量
①统计编制。全年完成统计分析26篇；《桃源统计月报》编辑出版12篇，已编印《2023年桃源统计年鉴》1000本。统计数据准确率100%。目标已完成。
②执法检查。统计执法检查企业0家；统计执法案件办结率100%，统计执法程序合规率100%。部分目标未完成。

③数据调查。住户调查120户，劳动力调查960户，完成率100%；每个调查点每月入户调查16户，全县劳动力调查点调查频率1次/月/户，粮食监测样本点15个，畜禽监测样本点村64个，完成率100%；新设小微企业调查对象数6个，民意调查0批次，完成率0%；选聘普查指导员、普查员1300名，经济普查单位98057个，经抽查发现，未发现调查数据不准确情况，调查数据准确率100%；调查乡镇覆盖率100%，新设小微企业合规率100%，普查走访覆盖率100%，普查员素质达标率100%，经济普查政策知晓率91.3%。部分目标未完成。

④党建任务。党建工作考核合格率100%。

⑤时效指标。各项任务完成及时率100%。

⑥成本指标。支出合理合规率100%。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 有序推进经普调查，提高统计服务水平
由县政府牵头成立了桃源县第五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积极选聘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2023年累计核查单位18778个，核查个体工商户79279户，顺利完成国家清查数据验收，有效推进了经普调查工作；经问卷调查，部分普查员反映，经普调查存在数据重复返工等情况，影响工作效率的同时不利于提高统计服务水平，效益未完全实现。
2. 力推企业入规入限，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截至2023年年底，全县共有“四上”企业521家，较2022年净增73家，力推企业入规入限效益已实现。通过对新入规企业开展资金奖补，有效提高了企业入规入限的积极性，县统计局积极联合统计员实地指导企业完善入库资料，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统计服务，切实为桃源县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高质量统计保障。效益实现。
3. 履职效能。年度政府考核结果为“合格”，目标未完成。

4. 满意度。经济普查对象满意度93.04%；经济普查调查员满意度93.65%。目标已完成。

详见附件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四、评价结论及等次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83.7分，评价等级为“良”。得分明细：

（1） 投入总分10分，实得10分。

（二）过程总分30分，实得21.5分，扣8.5分。扣分明细：

1. 预算调整率10.75%，扣1分；
2. 结转结余率26.76%，扣1分；
3. 政府采购执行率118.08%，扣2分；
4. 业务管理不到位，扣1分；
5. 挪用专项资金，扣1分；超额开支食堂费用，扣1分；
6. 资产管理未落实，扣0.5分；
7. 往来长期未清收，扣1分。
（三）产出总分30分，实得28分，扣2分。扣分明细：
统计执法检查企业数、民意调查批次完成率为0%，扣2分。
（四）效果总分30分，实得24.2分，扣5.8分。扣分明细：

1. 提高统计服务水平未完全实现，扣1.8分；
2. 2023年政府考核结果为“合格”，扣4分。
详见附件5：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管理不到位

1. 预算调整率偏高。单位2023年年初预算716万元，剔除因上级要求调整金额211.01万元，实际调整金额76.96万元，预算调整率10.75%。
2. 结转结余率偏高。单位2023年结转金额191.62万元，年初预算716万元，结转结余率26.76%。
3. 政府采购执行率偏高。单位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50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为59.04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118.08%。

原因分析：年初预算编制不完整，未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部分专项资金等纳入编制范围；部分专项资金年底到位，执行率偏低，导致结转金额过多；年中因经普调查采购设备一批，年初预算未合理预计采购预算。
（二）业务管理不到位

截至2023年底，县统计局共聘用4名编外人员，编外人员聘用计划未取得县编办批复。

原因分析：县统计局与县编办部门之间衔接力度不够。
（三）财务管理不规范

1. 挪用专项资金。县统计局2023年累计挪用专项资金49.47万元，例如：在统计调查工作经费中列支工会经费5.22万元、在粮食和畜禽监测工作经费中列支办公费用3.51万元、在统计委托调查业务费中列支食堂伙食补助1.12万元。

2. 超额开支食堂费用。县统计局于2023年11月与桃源县厨娘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食堂承包协议，协议规定，双方按27.86万元/年的金额负责单位32名工作人员伙食开支，该餐饮公司除对统计局人员提供餐饮服务外，还承接外来餐饮服务，按照460/人/月的标准计算，全年多开支伙食支出10.2万元。

原因分析：单位未厘清各类财政资金的使用界限，未严格执行伙食补助标准。
（四）资产管理不到位

1. 资产管理未落实。一是盘点程序未执行。单位未按资产管理规定每年进行一次盘点，无资产盘点记录。二是资产账实不符。经现场盘点，盘盈空调1台。
2. 往来清收不及时。县统计局其他应收款中共有9.02万元账龄已超过5年，主要为乡镇以前年度欠款，未及时清收。
原因分析：未建立资产永续盘存制度，未定期复核资产账实情况，不关注往来管理。
（五）产出效益不达标

1. 产出不达标。2023年，县统计局部分产出指标未达年初预期，其中：统计执法检查企业数、民意调查批次完成率均为0%。
2. 统计服务水平待提升。经问卷调查，部分普查员反映因前期沟通不畅，安排不合理，导致经普调查存在数据重复返工等情况，影响工作效率，不利于统计服务水平提升。
原因分析：部分指标全年完成度未根据时间进度细化分解；普查人员培训力度不够。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完整编制预算

县统计局在来年编制预算时将可合理预计资金纳入预算编制范围，减少预算调整，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完整性；加快资金预算执行，减少资金结转；根据单位年度采购计划合理申报政府采购预算，提高预算精准度。

（二）严格业务管理

规范编外人员管理。县统计局应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按照节约、高效的原则拟定编外人员用工计划，按程序经编办等部门审核后报主管部门审批。
（三）规范财务管理
1. 规范使用资金。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批复用途专款专用，杜绝挪用行为。
2. 规范食堂伙食标准。县统计局应严格按照伙食补助标准开支食堂费用，杜绝通过增加餐饮服务人员工资形式超额开支伙食补助。

（四）完善资产管理
单位应定期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核查资产管理情况和使用状况。加强往来款项的清收力度，确系无法收回的应甄别情况，分清责任，按程序核销处理。

（五）提高产出效益

单位业务管理人员应提高工作责任心，切实履行本职义务，根据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方案，设置任务时间表，确保各项工作产出达到年初预期目标。县统计局应加强经普调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提高调查人员专业能力，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务水平。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本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建议县统计局加强预算、财务、资产和业务管理，不断提升履职效益。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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